
◎全國律師聯合會第2屆第4次理事、

監事聯席會紀錄（節錄）（紀錄全

文請上本會官網點閱）

時間：112年6月17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:00

地點：實體、線上混合

實體：台中日光溫泉會館（406台中市北屯

區東山路2段光西巷78號）

線上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gig-qjwi-quw

拾貳、討論事項

一、�尤理事長美女交議：建議增設「國際經

貿談判委員會」，請討論案。

說明：

（一）�本會章程第16條第1項第51款規

定「經理事、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
設置之其他委員會」。

（二）�如經決議同意增設委員會，提報

許慧瑩律師為主任委員。

（三）�如通過主委人事案，主委提報委

員會工作計畫及委員名單，如附

件14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二、�蔡秘書長順雄提議、尤理事長美女交

議：112年9月9日第76屆律師節慶祝大

會，是否比照111年，由本會假台北地區

舉辦，請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（一）�比照111年由本會假台北地區舉

辦。

（二）授權秘書處辦理。

三、�「多元性別委員會」許主委秀雯提議、

尤理事長美女交議：提出律師法第27條

及第136條之修正草案，如附件15，請討

論案。

說明：�依本會第2屆第1次常務理事會議

決議辦理。

決議：

（一）�律師法第27條第2項，依委員會研

議的版本及楊銷樺監事修正的版

本，二案併送法務部修法參考。

※�楊銷樺監事會後提供：前項會

員名簿，除律師之出生月日、

身分證明文件編號、戶籍地

址，及律師以書面向全國律師

聯合會及各地方公會表示性

別、出生年不提供公眾閱覽者

外，全國律師聯合會及各地方

公會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

式提供公眾閱覽。

（二）�律師法第136條，依委員會研議的

版本送法務部修法參考。

四、�「律師事務所登記爭議處理委員會」范

主委瑞華提議、尤理事長美女交議：

「律師事務所名稱預查審核準則」如附

件16，請討論案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五、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范主委瑞

華提議、尤理事長美女交議：「冠群國

際法律事務所」何婉菁律師函詢有無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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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律師法或律師倫理規範疑義，如附件

17，請討論案。

說明：

（一）�依第2屆第1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

辦理。

（二）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再

修正意見書，如附件18。

決議：�依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

再修正意見書作如下修改後通

過：

（一）�說明三倒數第二行增加「不論有

無收受報酬者或是否處理近親案

件，不妨礙律師執行職務之認

定」，最後會再加上「同受律師

法及律師倫理規範之拘束」。

（二）�請「律師倫理解釋委員會」參酌

蘇若龍當然理事的發言，獨立在

說明三與說明四之間加上「另請

注意民事訴訟法第68條，訴訟代

理人應委任律師為之。但經審判

長許可者，亦得委任非律師為訴

訟代理人」。

（三）�說明四改成五，後面修正為「如

消極不表明律師身份，恐違反律

師倫理規範第3條、第6條、第8

條，甚至可能構成第24條的情

形」。

六、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范主委瑞

華提議、尤理事長美女交議：「台中律

師公會」函詢，律師如以執行業務之律

師事務所為招攬民眾投資之標的物，是

否違反律師法或律師倫理規範，如附件

19，請討論案。

說明：

（一）第1屆移交會務。

（二）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意

見書，如附件20。

決議：

（一）�依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

意見書通過。

（二）�本件另移送「取締假律師工作小

組」。

七、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范主委瑞

華提議、尤理事長美女交議：「睿均國

際法律事務所」函詢律師事務所發行電

子票券於網購平台上販售，以供民眾購

買作為將來向發行電子禮券之律師事務

所內律師諮詢法律問題使用是否違反律

師法第40條第1項、律師倫理規範第12條

之規定，如附件21，請討論案。

說明：

（一）第1屆移交會務。

（二）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意

見書，如附件22。

決議：

（一）�依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

意見書函復「睿均國際法律事務

所」。

（二）�與主管機關、本會律師業務發展

委員會、科技法律委員會就律師

發行電子票券議題再做更深入的

討論。

八、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范主委瑞

華提議、尤理事長美女交議：「花蓮律

師公會」函請釋示，有關離職檢察官加

入律師事務所合署，該事務所原律師迴

避檢察署案件疑議，如附件23，請討論

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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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意

見書，如附件24。

決議：�依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

意見書通過。（范主委口頭報告，

說明五後面更正為「尚應判斷律

師或法律事務所是否有以適當方

式防免外界誤會其為合夥律師或

有商贊參與該案件之情形」。）

九、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范主委瑞

華提議、尤理事長美女交議：「太和法

律事務所」陳彥任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

範第31條第1項第7款適用疑義，如附件

29，請討論案。

說明：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意

見書，如附件26。

決議：�依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

意見書通過。

十、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范主委瑞

華提議、尤理事長美女交議：「法務

部」檢送魏俊銘君112年1月7日致該部

「部長電子信箱」之電子郵件1件，函詢

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義，如附件25，請

討論案。

說明：�第1屆第18次理事、監事聯席會曾

決議，函詢者非律師，不予函

釋。（也不用回函）

決議：�函復「法務部」，本會第1屆第18

次理事、監事聯席會曾決議，函

詢者非律師，不予函釋。

十一、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范主委

瑞華提議、尤理事長美女交議：張淵

森律師以電子郵件函詢因律師執業過

程有涉及律師倫理之疑義，如附件

27，請討論案。

說明：�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

意見書，如附件28。

決議：�就張淵森律師函詢問題二，依

「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」

意見書函復；函詢問題一，則

待委員會研議後提會討論作成

決議後再函復。

十二、�「事務所登記爭議處理委員會」范主

任委員瑞華提議、尤理事長美女交

議：針對律師法第27條及第50條規

定，應如何置會員名簿及如何對合夥

人為適當之揭露？請討論案。

說明：

（一）�律師法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規

定：「全國律師聯合會及各地

方律師公會，應置個人會員名

簿，載明下列事項：一、姓名、

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

文件編號及戶籍地址。二、律

師證書字號。三、學歷及經

歷。四、主事務所或機構律師

任職法人之名稱、地址、電子

郵件信箱及電話。五、加入律

師公會年月日。六、曾否受過

懲戒。

前項會員名簿，除律師之出生

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編號、戶籍

地址外，全國律師聯合會及各

地方律師公會應利用電信網路

或其他方式提供公眾閱覽。」、

第50條規定：「合夥律師或法

律事務所應向全國律師聯合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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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合夥人姓名；合夥人有變

更時，亦同。

全國律師聯合會應就前項申報

事項為適當之揭露。」

（二）�目前就律師法第27條會員名簿

之閱覽方式，是於本會官網設

置連結導向法務部律師查詢系

統，節省本會與法務部重複建

置律師資料之成本。

（三）�目前事務所登記申報資料已經

逐步匯入管理系統，應揭露何

種項目、如何揭露，以符法制

並兼顧會員個資與隱私，提請

討論。

決議：�律師法第50條第2項既然規定

「全國律師聯合會應就前項申

報事項為適當之揭露」，故由

本會自行設計系統揭露，至於

要揭露到甚麼程度，屆時可再

由專案小組決定。

拾肆、散會

紀　錄：羅慧萍

理事長：

稿　約
一、每期截稿日為每月月底五天前。

二、手寫稿之字跡務必工整；為求校稿之便利，請作者提供磁片或電子檔案。

三、�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，學者專家來稿請附學、經歷及現職基本資料及聯絡地

址電話。

四、請作者切勿一稿兩投。但如為研（座）討會內之特定人士閱覽之文章不在此限。

五、文稿如有引用其他著作者，請註明其出處，並提供註釋。

六、�本刊為公會刊物，常態性設有全國律師聯合會會務屬性之專欄，關於該專欄之文件或文

章，由秘書長會知會訊委員會主任委員刊登，不計稿酬。

七、所有稿件均應依審稿辦法處理。

八、本刊審稿委員得提供修稿建議，如作者拒絕者，應特別註明。

九、為感謝作者熱心支持本刊，除第六條規定外，凡經審稿通過之文稿，當酌致稿酬如下：

(一)�本刊稿酬每一字新台幣壹元，外文稿酬另議。

(二)�凡超過壹萬貳仟字之稿件，壹萬貳仟字以上部份，每字新台幣0.5元。

(三)�每篇稿件給付稿酬上限為新台幣壹萬伍千元。

(四)�翻譯之文稿，每字新台幣0.5元。

(五)��未具原創性，而係引用其他學術文獻及法案等之附件者，除有例外，否則不列入稿酬

之計算。

十、�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，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，須賠償本會審稿之審查費用新台幣貳千元，

並經編輯委員會同意後始得撤回。

十一、本稿約經會訊委員會修正通過後自2008年1月10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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